
報
告
人•• 

陳
秋
楊

﹒

氏
國
三
一
十
五
年
生

.

美
國
花
德
哇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博
士

﹒

見
任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象
教
授

評
論
人
•• 

黃
敦
友

.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所
長

評
論
人
•• 

郭
烈
銘

﹒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能
資
所
研
究
員



水的開發、街突與調和 336

、
-
2
1，

/
且

。
陳
秋
楊

、
前
…
=
一
一
口

地
下
水
乃
指
蓄
積
於
地
面
下
含
水
層
中
的
水
量
，
可
利
用
井
、
隧
道
、
或
排
水
渠
收
集
而
加
以
利
用
，
或

經
由
滲
流
或
噴
泉
而
自
然
流
至
地
面
者
均
屬
之

。

以
地
球
水
量
分
布
而
盲

，
地
下
水
約
占
0
.

六
二
七
%
'
地

表
水
約
占
九
九
﹒
三
七
二
%
，
其
餘
為
大
氣
水
及
存
在
生
物
體
內
之
水
。

地
球
上
可
資
開
發
利
用
的
地
下
水
總

體
積
約
為
四
﹒
二
百
萬
立
方
公
里
，
此
量
較
之
財
存
於
湖
泊
、
河
溪
中
的
淡
水
總
體
積
為
0
.

二
一六
百
萬
立

方
公
里
高
出
甚
多
，
可
知
未
來
地
表
水
源
日
漸
靈
乏
的
情
況
下
，
地
下
水
的
開
發
與
利
用
在
國
家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中
實
占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

地
下
水
量
極
為
豐
富
分
布
又
廣
，
在
開
發
利
用
上
較
地
表
水
更
其
彈
性
，
地
下
水
量
且
不
似
地
表
水
量
受

豐
枯
季
節
的
劇
烈
影
響
而
變
動
，
況
地
下
水
的
水
溫
平
均
、
水
質
穗
定
，
若
能
妥
加
保
護
而
使
其
不
致
遭
受
外

來
污
染
，
地
下
水
實
為
最
佳
的
水
資
源
。

然
而
，
地
下
含
水
層
的
經
營
與
利
用
，
因
受
各
區
地
質
條
件
及
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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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學
特
性
的
影
響
而
關
係
錯
綜
複
雜
。

加
以
，
并
葦
間
的
水
位
干
擾
、
水
井
的
動
力
費
用
、
大
量
抽
取
後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
例
如
沿
海
地
區
的
海
水
人
侵
與
土
壤
鹽
化
，
以
及
局
部
地
區
的
地
層
下
陷
結
果
等

)
，
故
區
域
性

地
下
水
的
大
量
開
發
與
利
用
必
須
謹
慎
為
之

。

同
時
，
近
年
來
某
些
地
下
含
水
層
遭
受
人
為
的
污
染
，
水
質
逐

漸
惡
化
，
使
得
其
利
用
價
值
因
而
減
低
。

更
重
要
的
，
人
們
對
地
下
含
水
層
的
水
文
特
性
及
其
地
質
條
件
仍
未

能
完
全
掌
握
，
使
得
地
下
水
的
開
發
與
利
用
頗
顯
零
亂
而
有
破
壞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虞
。

台
灣
地
區
的
丘
陵
及
山
坡
地
形
占
總
面
積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
因
而
地
勢
陡
峻
、
河
川
漏
急
流
短
，
再
加
上

降
雨
之
時
空
分
布
不
均
，
使
得
地
表
水
的
利
用
率
受
到
限
制
。

又
因
某
些
河
段
遭
受
污
染
致
水
質
不
適
利
用
，

在
需
求
不
斷
增
加
而
水
源
日
漸
短
缺
的
情
況
下
，
地
下
水
在
台
灣
地
區
水
資
源
利
用
的
功
能
必
將
日
受
重
視

。

本
文
基
肝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之
保
護
與
利
用
課
題
，
首
先
介
紹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特
性
、
分
布
、

利
用
概
況
，
次
而
介
紹
地
下
水
開
發
與
利
用
所
造
成
的
環
境
問
題
及
地
下
水
所
遭
受
的
污
染
問
題
，
再
其
次
詳

加
介
紹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所
研
擬
「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
的
主
要
內
容
，
最
後
就
策
略
與
措
施
層
面
檢

討
台
灣
地
區
未
來
地
下
水
之
保
護
及
利
用
問
題
，
希
能
拋
磚
引
玉
，
邀
請
研
討
會
參
與
諸
位
共
同
研
討
提
出
建

盲
，
配
合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加
強
地
下
水
保
育
及
有
效
利
用
措
施
的
執
行
，
以
確
保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並
能
增
進
經
濟
及
產
業
活
動
的
持
續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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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概
況

八門
地
下
水
資
源
分
區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主
要
蘊
藏
於
海
岸
台
地
、
河
階
台
地
、
與
沖
積
平
原
等
地
區
，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於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依
地
形
、
地
下
水
水
文
及
地
質
等
特
性
，
將
台
灣
本
島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分
布
規
劃
為
九
區
，
分
別
為

台
北
盆
地
、
桃
園
中
壢
台
地
、
新
竹
苗
栗
臨
海
地
區
、
台
中
地
區
、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
嘉
南
平
原
、
屏
東
平

原
、
蘭
陽
平
原
、
及
花
蓮
台
東
縱
谷
等
，
參
見
園

一
，
涵
蓋
面
積
達

一
萬
餘
平
方
公
里
，
約
占
本
島
面
積
之
二

八
﹒
七
%

o

依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統
計
，
九
大
地
下
水
資
源
分
區
全
年
補
注
量
平
均
為
四
十
億
立
方
公

尺
，
各
分
區
地
下
水
年
補
注
量
如
表

一
所
示
，
其
地
下
水
資
源
特
性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1

台
北
盆
地

本
分
區
東
南
兩
面
為
丘
陵
地
所
圍
繞
，
北
鄰
大
屯
火
山
，
西
為
觀
音
山
及
林
口
桃
園
二
台
地
，
盆
地
中
為

淡
水
河
流
域
各
水
系
所
匯
集
，
沖
積
層
中
含
有
透
水
性
之
砂
碟
含
水
層
，
故
為
優
良
的
地
下
水
區

。

2

桃
園
中
壢
台
地

本
台
地
東
部
與
中
央
山
脈
西
側
外
圍
山
脈
相
接
，
其
餘
則
與
演
海
之
沖
積
層
相
接
，
本
分
區
內
因
缺
少
較

大
河
流
貫
通
，
地
表
又
為
透
水
性
差
的
紅
色
壤
土
，
滲
透
與
補
注
均
不
易
，
故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較
為
貧
乏

。

n
L新
竹
苗
栗
臨
海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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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地區地下水資源分區概況

分 區 範 圈
面積 年補注量

(平方公里) (百萬立方公尺 )

台北盆地 淡水河流域 380 150 

桃園中壢台地 淡水河流域以西至鳳山溪以北 1090 117 

新竹苗栗臨海地區 鳳山溪以南至大安溪以北 900 180 

台中地區 大安溪以南至烏溪以北 1180 379 

濁水溪沖積扇 烏溪以南至北港溪以北 1800 1140 

嘉南平原 北港溪以南至高屏溪右岸丘陵 2520 553 

屏東平原 高屏溪右岸丘陵至林邊溪 1130 1111 

蘭陽平原 得子口溪至南澳溪 400 120 
. 

花蓮台東縱谷 花蓮與台東縱谷 930 250 
主〉 計 10330 4000 口



本
分
區
北
起
中
壢
台
地
與
海
岸
線
間
的
狹
長
地
帶
，
南
經
新
竹
、
苗
栗
，
而
止
於
大
安
溪
北
岸
，
區
內
地

下
水
補
注
情
形
並
不
一
致
，
北
部
補
注
量
較
少
，
南
部
補
注
量
較
佳
，
而
位
於
河
流
兩
岸
地
帶
的
補
注
量
亦

豐
o

台灣區地下水之保護與利用

4

台
中
地
區

本
分
區
起
於
大
安
溪
南
岸
，
止
於
烏
溪
南
岸
，
東
接
丘
陵
，
西
鄰
海
峽
，
包
括
台
中
盆
地
、
后
里
台
地
、

大
甲
扇
狀
平
原
、
清
水
海
岸
平
原
等
，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以
台
中
盆
地
及
大
甲
扇
狀
平
原
為
優
，
清
水
平
原
的
含

水
層
較
薄
，
地
下
水
不
豐

0

5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本
分
區
北
起
烏
溪
南
岸
分
水
績
，
南
止
於
北
港
溪
略
南
，
東
以
山
為
界
，
西
按
海
峽
，
區
內
有
濁
水
溪
、

西
螺
溪
、
虎
尾
溪
、
及
北
港
溪
等
散
佈
其
間
，
形
成

一
寬
廣
的
扇
形
沖
積
地
，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極
為
豐
富

。

6

嘉
甫
平
原

本
分
區
北
起
北
港
溪
南
岸
，
經
嘉
義
、
台
商
及
高
雄

三
縣
而
止
於
高
屏
溪
右
岸
，
東
鄰
中
央
山
脈
西
側
，

西
界
台
灣
海
峽
，
平
原
內
沖
積
層
多
細
密
物
質
，
故
地
下
水
蘊
藏
不
豐
'
僅
沿
高
屏
溪
右
岸
部
分
地
區
之
含
水

層
有
較
佳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

7

屏
東
平
原

本
分
區
位
於
高
屏
溪
左
岸
，
高
屏
溪
及
其
支
流
貫
通
本
平
原
南
行
人
海
，
因
平
原
內
有
廣
厚
的
碟
石
及
砂

土
含
水
層
，
透
水
性
良
好
，
受
河
床
滲
漏
及
山
區
雨
水
滲
人
，
故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極
為
豐
富

。

8

輛
陽
平
原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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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分
區
北
起
頭
城
，
南
止
於
蘇
澳
'
西
沿
山
麓
線
，
東
潰
海
岸
，
蘭
陽
溪
由
西
而
東
貫
通
本
平
原
，
沖
積

平
原
的
質
地
較
粗
，
透
水
性
良
好
，
故
含
水
層
的
地
下
水
蘊
藏
學
富
，
惟
沿
海

一
帶
含
水
層
的
透
水
性
能
較

差
。

9

花
蓮
台
東
縱
谷

本
分
區
位
於
花
蓮
與
台
束
之
間
，
東
西
分
別
以
海
岸
山
脈
與
中
央
山
脈
為
界
，
區
，
內
沖
積
層
所
含
砂
爍
的

孔
隙
率
大
，
透
水
性
良
好
，
又
有
廣
大
坡
面
的
地
下
水
補
注
水
源
，
故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相
當
豐
富

。

ω
地
下
水
水
質
評
析

地
下
水
水
質
常
因
不
同
區
域
的
地
質
構
造
、
補
注
水
源
、
抽
汲
使
用
、
人
為
活
動
、
海
水
入
侵
等
而
發
生

變
化
，
不
僅
隨
季
節
氣
候
而
變
，
且
與
深
度
亦
有
密
切
關
係

o

台
灣
省
環
保
處

(
及
其
前
身
)
自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起
，
於
各
縣
市
設
站
逐
年
定
期
採
樣
檢
驗
，
至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底
的
監
測
井
數
為

二

八
口
，
歷
年
分
析
水

樣
總
數
達
三
O
五
一
個
，
將
主
要
水
質
項
目
依
各
地
下
水
資
源
分
區
統
計
如
表
二
，
由
此
約
可
暸
解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質
概
況
。

4lnVMH 
地
下
水
P
H

值
有
九
四
﹒
五
%
樣
品
介
於
六
﹒
O
j

八
﹒
五
，
有
四
﹒
八
%
樣
品
的
P
H

值
低
於
六
﹒
0
，

P
H

值
高
於
八
﹒
五
的
樣
品
僅
0
.
七
%
。

在
地
下
水
資
源
各
分
區
中
，
以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
屏
東
平
原
、
及
花

蓮
台
東
縱
谷
地
下
水
的
P
H

值
最
佳
，
完
全
介
於
六
﹒
O
j

八
﹒
五
悶
，
而
以
桃
園
中
壢
台
地
最
劣
，
其
地
下
水

P
H

值
有
三
了
一

%
樣
品
偏
酸
性

(
P
H

值
低
於
六
﹒
0
)

，
至
於
台
北
盆
地
地
下
水
樣
品
則
有
五
﹒
六
%
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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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三 台灣地區地下水水質概沒

項
範 圍 單位

台北盆地 桃園中壢台地 新竹苗東臨海地區 台中地區
目 懷品數 % 樣品數 % 接品數 % 接品數 % 
溫 <20 C 14 5.9 6 3. 1 26 8.7 53 12.5 
度 20-25 182 77.1 174 90.2 186 62.2 254 60.1 

25一30 40 17.0 13 6.7 85 28.4 111 26.2 
>30 。 0.0 。 0.0 2 0.7 5 1.2 

電 <500 p 152 6 1.5 157 80.9 184 60.5 391 93.1 
導 500- 1000 mho/ 33 13.4 36 18.6 96 3 1.6 29 6.9 
度 > 1000 crn25 c 62 25.1 l 0.5 24 7.9 。 0.0 

p <60 一 5 2.0 61 3 1.1 11 3.6 38 9.0 
E主 6.0-8.5 230 92.4 135 68.9 295 96.4 384 9 1.0 
值 >8.5 14 5.6 。 0.0 。 0.0 。 0.0 

氯 < 10 rng/L 52 2 1.0 25 12.9 30 9.9 159 37.9 
鹽 10-50 104 42.0 134 69. 1 2 17 7 1.9 23 1 55.0 

50-300 35 14.0 35 18.0 48 15.9 29 6.9 
>300 57 23.0 。 0.0 7 2.3 1 0.2 

總 <50 rng/ L 45 18 .4 38 20.7 14 4.8 43 11. 1 
硬 50-200 116 47.3 131 7 1.2 186 64.4 290 74.9 
度 200-400 59 24 .1 14 7.6 79 27.3 54 14.0 

> 400 25 10.2 1 0 .5 10 3.5 。 0.0 

貧孟 <0.3 mg/ L 134 53.8 90 47.4 263 89.8 367 93.6 
0.3- 1.0 90 36.2 64 33.7 28 9.5 23 5.9 
1.0-5.0 25 10.0 35 18.4 2 0.7 2 0.5 

>5.0 。 0.0 1 0.5 。 0.0 。 0.0 

神 <0.01 mg/ L 。 0.0 。 .0.0 29 44 .6 129 97.9 
0.0 1一0.05 1 1.9 。 0.0 。 0.0 2 1.4 
0.05- 0.50 32 59 .3 42 85.7 35 53.9 。 0.0 

> 0.50 21 38.9 7 14.3 1 1.5 1 0.7 

鋪 <0.01 mg/ L 164 98.8 144 99.3 2 15 100 297 100 
>0.01 2 1.2 1 0.7 。 0.0 。 0.0 

鉛 <0.05 mg/ L 166 100 145 100 2 15 100 297 100 
0.05一0.20 。 0.0 。 0.0 。 0.0 0.3 

銅 < 0.02 rng/ L 80 49.1 62 45.3 70 34. 1 76 26.6 
0.02-0. 10 9 5 .4 4 2.8 48 22.3 56 18.9 
0. 10- 0.50 1 0 .6 。 0.0 6 2.8 4 1.3 

> 0 .50 。 0.0 。 0 .0 1 0.5 。 0.0 

錚 <0.01 mg/ L 80 49.1 62 45.3 70 34. 1 76 26.6 
0.0 1一0. 10 69 42.3 57 4 1.6 102 49.8 188 65.7 
0. 10- 1.00 14 8.6 18 13. 1 33 16. 1 20 7 .0 

> 1.00 。 0.0 。 0.0 。 0.0 2 0.7 

鐵 < 0.3 mg/ L 73 33.3 32 18.6 17 1 60.0 289 72.4 
0.3- 1.0 40 18.3 23 13.4 42 14.7 6 1 15.3 
1.0-5.0 85 38.8 50 29. 1 52 18.2 33 8.3 

>5.0 21 9.6 67 39.0 20 7.0 1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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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續

觸水溪沖積扇 嘉南平原 屏東平原 蘭陽平原 花蓮台東縱谷 A 計口

樣品數 % 樣品數 % 樣品數 % 樣品數 % 樣品數 % 樣品數 % 

18 4.1 。 0.0 。 0.0 31 12.6 29 9.0 177 5.9 
174 39.7 68 10.9 39 17.6 145 59.4 163 50.6 1386 46.1 
240 54.8 541 86.4 175 78.6 61 24.8 120 37.3 1386 46.1 

6 1.4 17 2.7 8 3.6 8 3.2 10 3.1 56 1.9 

312 716 135 21.6 110 49.6 129 51.0 225 68.0 1795 59.2 
84 19.2 269 43.0 98 44.1 48 19.0 105 31.7 798 26.3 
40 9.2 222 35.4 14 6.3 76 30.0 0.3 440 14.5 

。 0.0 11 1.8 。 0.0 22 8.5 。 0.0 148 4.8 
439 100 610 97.4 222 100 236 91 .1 332 100 2883 94.5 

。 0.0 5 0.8 。 0.0 0.4 。 0.0 20 0.7 

343 79.0 154 24.6 154 70.0 75 29.3 220 66.9 1212 40.0 
45 10.4 231 36.9 35 15.9 98 38.3 71 21.6 1166 38.5 
30 6.9 153 24.4 24 10.9 38 14.8 38 11.5 430 14.2 
16 3.7 88 14.1 7 3.2 45 17.6 。 0.0 221 7.3 

。 0.0 26 4.2 0.5 25 10.0 3 0.9 195 6.6 
212 52.7 281 45.0 117 52.7 161 64.7 154 47.2 1648 56.3 
162 40.3 186 29.8 95 42.8 32 12.9 166 50.92 847 28.9 
28 7.0 132 21.1 9 4.1 31 12.5 3 0.9 239 8.2 

341 86.8 504 80.7 183 83.6 207 81.8 329 99.1 2418 82.1 
25 6.4 107 17.1 36 16.4 41 16.2 3 0.9 417 14.1 
26 6.6 14 2.2 。 0.0 4 1.6 。 0.0 108 3.7 

0.2 。 0.0 。 0.0 0.4 。 0.0 3 0.1 

140 90.3 260 43.2 152 73.4 68 32.4 20 100 798 53.是

9 5.8 121 20.1 18 8.7 35 16.6 。 0.0 186 12.4 
6 3.9 168 27.9 34 16.4 51 24.3 。 0.0 368 24.6 

。 0.0 53 8.8 3 1.5 56 26.7 。 0.0 142 9.6 

302 99.3 546 98.4 205 100 178 99.4 30 100 2081 99.3 
2 0.7 9 1.6 。 0.0 0.6 。 0.0 15 0.7 

302 99.3 555 100 205 100 179 100 30 100 2093 99.9 
2 0.7 。 0.0 。 0.0 。 0.0 。 0.0 3 0.1 

201 66.1 544 98.0 205 100 173 96.6 30 100 1846 88.1 
99 32.6 11 2.0 。 0.0 6 3.4 。 0.0 233 11 .1 1 

4 1.3 。 0.0 。 0.0 。 0.0 。 0.0 15 0.7 

。 0.0 。 0.0 。 0.0 。 0.0 。 0.0 0.1 

102 34.0 374 67.7 169 82.4 126 70.8 10 33.3 1069 52.0 
186 62.0 155 28.1 36 17.6 48 27.0 16 53.3 857 41.7 
12 4.0 22 4.0 。 0.0 4 2.2 4 13.4 127 6.2 

。 0.0 0.2 。 0.0 。 0.0 。 0.0 3 0.1 

134 33.7 116 19.0 115 52.3 124 49.8 329 99.1 1383 47.9 
129 32.4 132 21.3 52 23.6 98 39.4 2 0.6 577 20.0 
115 28.9 294 48.1 51 23.2 27 10.8 0.3 708 24.6 
20 5.0 71 11.6 2 0.9 。 0.0 。 0.0 217 7.5 

L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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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部四 年示灣水水十
圖區八 時，地庫十年
三 域、台更可區調八台台

。 農 二 灣是知年節億灣灣
若業四地高台紳、 水 立 地地

考用五區出灣用量方區區
慮水口地 一 地水 三 公各由

各井，下﹒區量十尺標於
地數至水五自的 六 、的人
下暴民井倍民四億農用口

水增國口 。 國分立業水不

資所七徑 七之方用總斷
源致十超 十 一 公水 量 增

分，七過 二 ，尺 一 約加
區各年 二 年歷及五為、
地區十吋 起性地 0 一 工
下域 二 、 ，法下億九業
水不月抽 地議水立 二 發
利同統水 下 22 抽方億達
用標計動 水 r 取公立以
量的則力 利益量尺方及
的用增大 用主凹，公養
情水至於 量;三十此尺瘟
況的 一 一 已証八等，面
，地 二 馬 超 El 億水包積
則下 O 力 出空立源括擴
如水、的 地「方來生增
表抽四井 下水公自活，
三取八數 水利尺引用各
所量九於 天用，用水標
示民口民 吠量換河 二 的
國，國 補與吉水十用

若七主七 注補之量四水
依十要十 量任， 一 億量
用七乃 二 ，量地 O 立 逐
水年因年 尤的下八方年
標十中十 其關水億公增
的 二 部二 民係抽立尺加
而月區月 國如取方、
吉統域統 七圖量公工民
計與計 十 二 占尺業國

農繪南有 七所台、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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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度庭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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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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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團農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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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臺灣地區水資源分區各標的地下水利用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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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三 台灣地區地下水資源分區各標的地下水利用量概況

農業用水 養殭用水 公共給水 工業用水及其他 家庭用水 A 口 計
地下水分區

年抽水量 百分率 年抽水量 百分率 年抽水量 百分率 年抽水量 百分率 年抽水量 百分率 年抽水量 年補注量
(百萬立 (% ) (百萬立 (% ) (百萬立 (% ) (百萬立 (% ) (百萬立 (% ) (百萬立 (百萬立

方公尺) 方公尺) 方公尺) 方公尺) 方公尺) 方公尺) 方公尺)

台北盆地 一 一 5 6.0 64 77.1 14 16.9 83 150 
桃園中壢台地 3 2.7 3 2.7 92 82.1 14 12.5 112 117 
新竹苗栗臨海地區 60 29.4 一 一 30 14.7 76 37.3 38 18.6 204 180 
合中地區 109 30.5 一 一 81 22.7 115 32.2 52 14.6 357 379 
濁水溪沖積扇 1,623 75.1 252 11.7 107 4.9 123 5.7 56 2.6 2,161 1,140 
嘉南平原 392 33.1 388 32.7 179 15.1 198 16.7 29 2.4 1,186 553 
屏東平原 717 37.2 925 48.0 183 9.5 34 1.8 68 3.5 1,927 1,111 
蘭陽平原 11 12.7 一 一 17 19.5 43 49.4 16 18.4 87 120 
花蓮台東縱谷 41 28.1 25 17.1 72 49.3 8 5.5 146 250 
A 口 計 2.956 47.2 1,565 25.0 630 10.1 817 13.0 295 4.7 6,263 4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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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井
數
占
七
﹒

三
%

)
、
家
庭
用
水
量
占
四
﹒
七
%
o

由
表
中
同
時
可
以
看
出
，
新
竹
苗
栗
臨
海
地
區
的
地
下
水
年
抽
水
量
略

高
於
補
注
量
，
而
彰
化
以
南
至
屏
東
地
區

(
包
括
濁
水
溪
沖
積
扇
、
嘉
南
平
原
、
屏
東
平
原

)
的
抽
水
量
更
較

補
注
量
超
出
甚
多
，
平
均
約
近
兩
倍
或
高
於
高
倍
，
此
乃
造
成
該
等
地
區
的
地
下
水
位
遠
然
下
降
之
主
因

。

三
、
地
下
水
有
關
之
璟
境
問
題

八門
地
下
水
利
用
之
環
境
問
題

台灣區地下水之保護與利用

地
下
水
雖
為
水
資
源
蘊
藏
之
一
部
分
，
但
因
地
下
水
乃
是
構
成
地
盤
的

一
部
分
，
要
開
發
利
用
則
需
付
出

相
當
代
價
，
這
和
地
表
水
資
源
的
利
用
不
盡
相
同

。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由
於
一
方
面
對
地
下
水
安
全
出
水
量
不
盡

暸
解
，
而
各
標
的
抽
取
地
下
水
利
用
又
缺
乏
嚴
密
管
理
，
以
致
發
生
局
部
地
區
地
下
水
嚴
重
超
抽
，
呈
現
地
下

水
水
位
劇
烈
下
降
，
經
常
導
致
其
他
災
害
發
生

。

另

一
方
面
，
民
眾
對
地
下
水
保
育
的
觀
念
薄
弱
，
不
論
工
業

廢
水
及
家
庭
污
水
大
都
未
能
妥
善
處
理
而
隨
地
排
放
，
經
由
地
表
水
的
污
染
而
進
入
地
下
合
水
層

。

更
有
甚

者
，
不
尚
業
者
蓄
意
將
廢
污
水
經
由
暗
渠
或
深
井
而
注
入
地
下
含
水
層
，
造
成
嚴
重
的
水
質
污
染
，
破
壞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台
灣
地
區
發
生
地
下
水
超
抽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
.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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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養
瘟
漁
業
及
工
業
用
水
大
量
增
加
，
且
產
業
分
布
不
當
，
造
成
部
分
地
區
需
水
量
急
增
，
地
面
水
源
又

無
法
及
時
適
量
供
應
，
而
形
成
任
意
鑿
并
取
水
利
用

。

么
地
下
水
量
穩
定
、
水
質
良
好
、
水
溫
變
化
小
，
且
取
得
容
易
、
使
用
方
便
，
更
重
要
的
是
直
接
成
本
較

低
，
故
造
成
大
量
開
發
使
用
地
下
水

。

3
.地
下
水
分
布
面
積
廣
大
，
業
者
又
多
不
依
法
申
請
或
不
依
申
請
量
使
用
，
加
以
管
理
體
制
不
健
全
，
以

致
無
法
有
效
執
行
管
制
工
作

。

一
旦
發
生
地
下
水
超
抽
，
可
能
引
起
下
列
問
題
.. 

L

由
於
地
下
水
超
抽
，
水
位
下
降
造
成
地
層
下
陷

(
以
屏
東
縣
林
邊
地
區
為
例
，
參
見
圖
四
，
如
不
加
以

正
視
並
積
極
採
取
防
治
措
施
，
台
灣
平
地
本
島
部
分
將
漸
漸
陷
入
海
平
面
下
，
以
致
喪
失
國
土
資
源

o

z

在
演
海
地
區
，
因
地
層
下
陷
導
致
海
水
倒
灌
或
人
滲
'
造
成
農
地
流
失
、
土
壤
鹽
化
，
或
受
海
水
倒
灌

而
無
法
耕
作
，
最
後
形
成
荒
地
，
例
如
屏
東
縣
新
園
地
區
已
有
土
壤
鹽
化
受
害
實
況
之
調
查
結
果

。

3
.當
地
下
水
水
位
降
至
海
平
面
上
，
沿
海
地
區
易
遭
受
海
水
入
侵
，
使
地
下
水
品
質
惡
化
，
屏
東
縣
新
園

地
區
亦
有
養
適
用
水
水
質
鹽
化
實
例
。

又
因
養
殭
魚
墟
所
含
高
鹽
份
廢
水
就
地
排
放
，
均
使
地
下
水
易
遭
受
污

染
而
無
法
再
予
利
用
。

4

地
層
下
陷
的
結
果
，
破
壞
建
築
物
、
灌
溉
排
水
系
統
、
道
路
交
通
系
統
、
及
河
海
堤
增
建
支
出
等
，
都

需
由
政
府
投
入
為
數
可
觀
的
公
共
投
資
，
增
加
社
會
大
眾
的
負
擔
，
例
如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至
八
十
年
間
，
全
省

沿
海
地
層
下
陷
地
區
投
資
於
堤
防
加
高
與
排
水
路
改
善
經
費
累
計
約
三
十
六
億
元
。

5
.由
於
防
洪
排
水
設
施
逐
漸
喪
失
功
能
，
更
增
大
該
地
區
日
後
水
患
災
害
的
損
失
，
例
如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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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
恩
等
颱
風
豪
雨
成
災
，
造
成
全
省
沿
海
地
層
下
陷
地
區
各
項
損
失
達
二
O
三
億
元
。
由
於
破
壞
居
住
及
生
態

環
境
，
使
得
該
等
地
區
生
活
品
質
日
益
低
落
。

因
此
，
由
於
地
下
水
超
搞
所
導
致
的
地
層
下
陷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等
之
復
舊
工
作
，
所
需
花
費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均
為
數
龐
大
，
且
其
禍
害
是
長
久
性
的
，
故
必
須
積
極
推
行
防
止
地
下
水
超
抽
的
治
本
措
施
，
方
能

減
緩
此
災
禍
之
擴
大
。
台
灣
地
區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統
計
嚴
重
地
層
下
陷
情
況
如
表
四
所
示
，
其
主
要
原
因
為
魚

墟
面
積
擴
大
、
養
瘟
用
水
增
加
而
大
量
抽
取
地
下
水
，
使
沿
海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位
顯
著
下
降
所
致
。
然
，
台
北
盆

地
的
地
層
下
陷
量
目
前
已
趨
緩
和
，
其
在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至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間
因
工
商
業
大
量
抽
用
地
下
水
，

現
已
控
制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
故
地
層
下
陷
未
再
繼
續
惡
化
。

又
據
最
新
資
料
顯
示
，
屏
東
沿
海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位
下
降
趨
勢
目
前
亦
已
漸
為
緩
和
，
然
而
養
殖
漁
業
似

有
移
轉
陣
地
的
事
實
，
例
如
宜
蘭
沿
海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範
圍
逐
步
擴
大
，
同
時
彰
化
王
功
以
北
及
濁
水
溪
口
臨

近
海
岸
地
帶
，
地
下
水
水
位
顯
示
日
益
嚴
重
下
降
，
而
使
地
層
下
陷
範
圍
因
之
擴
大
，
針
對
此
一
警
訊
，
有
關

單
位
亟
應
早
日
籌
謀
對
策
，
以
免
發
生
重
大
災
害
而
影
響
生
活
環
境
。

ω
地
下
水
遭
受
污
染
之
問
題

L
地
下
水
污
染
來
源

造
成
地
下
水
水
質
污
染
的
主
要
來
源
可
分
為
下
列
六
大
類
﹒
.

ω
供
排
放
或
處
置
廢
污
的
設
施
而
成
為
地
下
水
污
染
源
，
例
如
廢
液
深
井
處
理
、
污
水
土
地
處
理
等
，
有

害
廢
污
經
滲
人
地
下
含
水
層
而
造
成
水
質
污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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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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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地
下
肘
存
設
施
因
破
損
漏
出
而
污
染
地
下
水
，
例
如
廢
棄
物
掩
埋
場
之
滲
出
水
、
地
下
儲
槽
或
化
糞
池

破
裂
洩
漏
所
致
。

ω
污
染
物
於
輸
送
過
程
所
造
成
而
污
染
地
下
水
，
例
如
輸
油
管
破
裂
、
污
水
管
滲
漏
、
或
化
學
品
運
輸
車

輛
意
外
事
故
而
漏
出
人
滲
至
地
下
含
水
層
等

。

制
因
其
他
活
動
的
副
作
用
所
造
成
，
例
如
農
地
施
肥
、
使
用
殺
蟲
劑
與
除
草
劑
等
，
隨
灌
溉
排
水
或
於
農

地
內
直
接
滲
入
地
下
含
水
層
而
污
染
地
下
水

。

叫
因
地
下
開
採
礦
產
或
石
油
而
造
成
地
下
水
污
染
，
例
如
探
勘
油
氣
井
、
開
鑿
地
熱
井
等
而
污
染
地
下
含

水
層
。

ω
因
人
類
不
當
活
動
而
造
成
者
，
例
如
地
下
水
超
抽
致
海
水
入
侵
、
受
污
染
地
表
水

(
例
如
養
豬
廢
水
)

與
地
下
水
之
交
換
、
地
面
污
水
池
自
然
滲
濾
等

。

2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防
止

污
染
源
管
制
是
防
止
地
下
水
資
源
遭
受
污
染
最
基
本
亦
是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
所
謂
「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
的

意
義
即
在
此
。

為
達
成
污
染
源
管
制
的
目
標
，
例
如
針
對
化
學
品
意
外
洩
漏
之
緊
急
處
理
、
舊
有
不
完
善
掩
埋

場
之
清
理
、
掩
埋
場
滲
出
水
之
收
集
處
理
、
地
下
儲
槽
與
輸
送
管
線
之
檢
漏
與
處
理
、
農
地
排
水
與
暴
雨
逕
流

之
處
理
、
以
及
地
表
與
地
下
肘
存
設
施
之
管
理
等
，
均
是
亟
須
積
極
發
展
研
討
的
課
題
，
當
然
完
善
的
法
則
與

有
效
的
執
行
，
是
獲
致
防
止
地
下
水
污
染
成
效
的
主
要
憑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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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地
下
水
資
源
之
保
護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保
護
包
括
質
與
量
兩
方
面
，
質
的
保
護
乃
為
防
止
地
下
水
遭
受
污
染
及
已
污
染
地
下
水
的

復
育
，
而
量
的
保
護
乃
是
如
何
開
源
節
流
，
以
維
護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1
質
的
保
護

為
防
止
地
下
水
遭
受
污
染
，

一
方
面
要
防
止
地
面
污
染
物
污
染
地
下
含
水
層
，

一
方
面
要
防
止
地
層
中
的

污
染
軍
進
人
地
下
含
水
層
，
對
地
下
存
在
之
污
染
葦
可
改
變
其
流
動
方
向
、
圍
堵
、
移
除
、
抽
出
、
固
定
等
以

防
止
污
染
葦
擴
散
，
或
利
用
生
物
復
育
等
方
式
，
使
得
污
染
物
不
致
進
人
抽
水
井
或
合
水
層
中

。

2

量
的
保
護

地
下
水
的
天
然
補
注
量
因
季
節
及
時
間
而
有
變
化
，
如
果
地
下
水
抽
取
量
長
時
間
大
於
有
效
補
注
量
，
將

使
地
下
水
位
劇
烈
下
降
，
而
致
地
下
水
資
源
枯
竭
或
水
質
亦
將
劣
化
而
不
適
於
利
用
，
因
此
必
須
管
制
地
下
水

的
抽
取
量
。

他
如
轉
移
抽
水
地
點
、
分
散
井
章
、
改
善
養
殭
用
水
的
使
用
地
下
水
暈
、
改
變
農
地
耕
作
方
式

等
，
均
可
抑
制
地
下
水
的
超
抽
利
用

。

而
地
下
水
天
然
補
注
水
量
較
貧
乏
地
區
，
可
考
慮
揉
行
地
下
水
人
工
補

注
方
式
及
增
加
地
面
的
人
滲
量
，
以
便
地
下
水
位
逐
漸
回
升
並
維
持
地
下
水
位
，
確
保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蘊
藏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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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之
規
劃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為
配
合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
研
擬
規
劃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
以
解
決
台
灣
地
區
有
關
地

下
水
污
染
問
題
，
本
文
分
別
就
計
畫
目
標
、
執
行
策
略
及
措
施
、
經
費
需
求
與
執
行
等
加
以
討
論
。

八
門計
畫
目
標

本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各
時
程
的
防
治
目
標
如
下
﹒


L

近
程
目
標

於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止
的
目
標
內
容
為
﹒
.

ω
完
成
地
下
水
污
染
源
現
況
調
查
並
研
訂
管
制
措
施
。

ω
完
成
地
下
水
水
質
現
況
調
查
，
建
立
水
質
基
準
線
資
料
庫
。

2

中
程
目
標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止
的
目
標
內
容
為
﹒
.

ω
完
成
地
下
水
水
位
、
水
質
、
地
層
下
陷
監
測
系
統
改
善
規
劃
o

ω
完
成
重
要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位
、
水
質
、
地
層
下
陷
監
測
系
統
之
設
立
，
並
完
成
嚴
重
污
染
地
區
污
染
整

治
之
示
範
計
畫
。

3

長
程
目
標



於
民
國
九
十
年
止
的
目
標
內
容
為
﹒
.

ω
有
效
改
善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污
染
，
聯
合
運
用
地
下
水
及
地
表
水
資
源
之
最
佳
化
管
理

。

ω
有
效
管
制
地
下
水
超
抽
，
確
保
國
土
資
源

。

ω
執
行
策
略
及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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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達
到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的
預
期
效
益
，
確
保
飲
用
地
下
水
的
安
全
性
，
並
維
持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有
關
執
行
策
略
及
措
施
如
下
.. 

1
執
行
策
略

ω
掌
握
污
染
現
況
，
分
級
實
施
管
理
，
並
配
合
法
規
之
增
訂
及
事
先
預
防
原
則
之
確
立
，
以
保
護
未
遭
受

污
染
的
地
下
水
資
源
。

ω
健
全
組
織
人
力
，
發
展
地
下
水
水
質
保
護
技
術
'
並
加
強
基
礎
及
應
用
科
學
研
究
，
以
改
善
已
遭
受
污

染
之
地
下
水
資
源

。

2

措
施

ω
積
極
辦
理
現
況
污
染
源
調
查
，
掌
握
污
染
現
況
，
分
級
管
理

。

ω
確
立
預
防
監
測
原
則
，
加
速
檢
討
規
劃
及
建
立
預
警
監
測
系
統

。

ω
健
全
法
規
體
系
，
加
強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管
理
與
管
制

。

川
開辦
理
地
層
下
陷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改
善
及
防
治
工
作
，
並
加
強
教
育
宣
導
，
建
立
民
眾
共
識
。

的
健
全
組
織
、
人
力
及
人
才
培
育
，
發
展
環
保
科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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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加
強
基
礎
及
應
用
科
學
研
究
，
建
立
相
關
理
論
基
礎
，
以
為
防
治
、
改
善
之
依
據
。

的
積
極
推
動
國
際
合
作
，
引
進
先
進
國
家
科
技
、
制
度
及
管
理
方
法
。

倒
優
先
辦
理
重
要
地
區
示
範
性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個
案
。

已
經
費
需
求
與
執
行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擬
於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中

(
自
民
國
八
十
年
度
起
至
八
十
五
年
度
止

)
，
總
經

費
需
求
概
估
為
三
十
億
八
千
九
百
萬
元
，
主
要
工
作
擺
在
八
十
二
年
度
至
八
十
五
年
度
，
四
年
間
所
需
經
費
共

占
九
九
%
o

由
肝
、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工
作
項
目
繁
多
，
經
費
龐
大
，
在
八
十
一
年
度
實
際
核
定
有
執
行
預
算
的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相
關
計
畫
僅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觀
測
網
八
十

一
年
度
實
施
計
畫
」

一
項
，
此
為
「
建
立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觀
測
站
網
綱
要
計
畫
」
第

一
期
實
施
計
畫
的
第
一
年
，
該
工
作
並
不
屬
前
述
環
保
署
所
研
擬
的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內
容
，
故
核
定
由
經
濟
部
統
籌
編
列
預
算
六
千
萬
元
，
其
中
二
千

一
百
六
十
二
萬
元
，
由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辦
理
水
文
地
質
調
查
研
究
建
檔
，
另
三
千
八
百
三
十
八
萬
元
，
由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辦
理
地
下
水
文
觀

測
站
網
建
立
及
運
作
，
此
項
核
定
經
費
僅
古
原
第

一
期
綱
要
計
畫
(
台
灣
省
政
府
所
提
供

)
第
一
年
估
算
額
的

三
三
﹒
六
%
而
已

。

另
據
資
料
顯
示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觀
測
網
八
十
二
年
度
實
施
計
畫
已
核
定
預
算
為

一
億
五
千
萬
元
，
仍

然
包
括
前
述
兩
項
工
作
，
目
前
正
在
執
行
中
，
然
據
最
近
資
料
顯
示
，
此
項
可
運
用
經
費
將
僅
以
一
億
二
千
萬

元
提
供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與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執
行
，
約
占
核
定
預
算
八O
%
0
至
於
環
保
署
在
八
十
一
及
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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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
度
用
於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所
列
工
作
的
實
際
經
費
，
因
無
法
獲
得
數
據
而
未
能
在
此
提
出
報
告
。

五
、
地
下
水
保
護
與
利
用
之
未
來
課
題

地
下
水
不
但
是
天
然
環
境
中
水
文
循
環
的
重
要

一
環
，
更
由
於
它
已
被
廣
泛
地
利
用
於
農
業
、
工
業
及
公

共
給
水
，
而
成
為
人
們
生
存
及
生
活
所
憑
藉
的
重
要
環
境
條
件

。
一
方
面
必
須
保
護
地
下
水
資
源
，
使
水
質
水

量
達
到
環
境
的
平
衡
，
讓
後
世
子
孫
能
繼
續
享
用
，
另
一
方
面
要
維
持
地
下
水
的
品
質
，
使
人
們
兔
於
受
到
地

下
水
污
染
的
危
害

。

因
此
，
有
關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的
首
要
工
作
，
乃
在
防
止
污
染
及
妥
為
利
用

。

台
灣
地
區
近
年
來
由
於
地
下
水
不
當
使
用
，
地
下
水
超
抽
結
果
導
致
地
下
水
位
下
降
，
增
加
抽
水
所
需
動

力
費
用
，
局
部
地
區
嚴
重
的
地
層
下
陷
，
造
成
海
水
入
侵
、
土
壤
鹽
化
、
污
染
地
下
水
水
質

。

再
由
於
不
當
的

環
境
活
動
，
例
如
掩
埋
場
、
化
糞
池
、
污
廢
水
排
放
設
施
等
污
染
源
，
使
得
部
分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質
逐
漸
劣

化
，
因
而
無
法
提
供
為
正
常
用
途

。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保
育
工
作
乃
是
當
前
經
濟
發
展
過
程
的
重
大
課
題
，
必
須
共
同
努
力
的
目
標
為
保
護
未
遭

受
污
染
的
地
下
水
，
改
善
己
遭
受
污
染
的
地
下
水
，
合
理
開
發
使
用
地
下
水
資
源
，
並
增
進
地
下
水
補
注
量
，

以
求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
基
於
此
，
分
別
就
地
下
水
保
護
與
利
用
的
策
略
及
措
施
說
明
如
下
。

八門
地
下
水
保
護
與
利
用
之
策
略

有
關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及
有
效
利
用
策
略
，
大
致
可
分
為
行
政
及
技
術
兩
個
層
面
，
其
中
尤
以
行
政
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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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功
能
首
應
加
以
強
化
，
而
後
輔
以
完
善
的
技
術
層
面
，
兩
者
相
輔
相
成

o

t
行
政
層
面

對
於
行
政
層
面
的
考
量
，
主
要
著
重
於
正
確
保
育
觀
念
之
建
立
、
獨
立
行
政
功
能
之
強
化
、
專
業
人
才
之

培
訓
與
晉
升
、
合
理
經
費
預
算
之
籌
措
、
資
料
庫
及
資
訊
網
之
建
立
、
加
強
立
法
及
執
法
之
功
能
、
加
強
各
階

層
之
協
調
溝
通
及
宣
導
等
。

2

技
術
層
面

對
於
技
術
層
面
的
考
量
，
主
要
著
重
於
各
種
標
準
及
規
範
之
擬
訂
、
水
土
資
源
之
整
體
規
劃
與
管
理
、
區

域
性
地
下
水
監
測
系
統
之
整
體
規
劃
、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之
實
施
、
特
殊
重
大
污
染
源
之
管
理
、
推
行
研
究
發

展
提
升
技
術
水
準
等
。

ω
地
下
水
保
護
與
利
用
之
措
施

基
於
地
下
水
超
抽
使
用
引
起
水
位
下
降
、
水
質
變
化
及
地
層
下
陷
等
問
題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及
有
效
利
用
現
階
段
重
點
工
作
，
於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召
開
的
全
國
水
利
會
議
中
曾
有
極
為
詳
盡
深
入
的

研
討
，
並
獲
得
共
識
而
提
出
具
體
可
行
的
地
下
水
利
用
與
管
制
建
議

。

本
文
參
酌
相
關
文
獻
，
就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保
護
措
施
及
工
作
內
容
加
以
整
理
如
下
。

1
.
H研
訂
、
修
訂
為
保
護
地
下
水
資
源
有
效
利
用
之
相
關
法
規

現
行
主
要
有
關
地
下
水
管
理
的
法
規
有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修
正
公
布
的
「
水
利
法
」
'
該
法
明
訂
使

用
地
下
水
必
須
申
請
水
權
，
為
防
止
某

一
地
區
地
下
水
超
抽
所
引
起
的
海
水
人
侵
或
地
盤
沉
陷
，
得
劃
定
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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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管
制
區
，
限
制
或
禁
止
地
下
水
之
開
發

。

另
一
為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修
正
發
布
的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
'
該
法
為
加
強
管
制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之
利
用
，
以
防
止
地
層
下
陷
、
水
質
惡
化
及
海
水
人
侵
，

已
劃
定
管
制
區
包
括
台
北
市
、
高
雄
市
、

三
省
轄
市

(
基
隆
市
、
台
中
市
、
台
南
市

)
及
十
二
縣
之
八
十
八
鄉

鎮
市
，
於
管
制
區
，
內
嚴
格
限
制
開
鑿
新
井
，
主
管
機
關
並
得
視
管
制
區
內
用
水
情
形
而
劃
定
禁
止
開
發
區
。

為
配
合
現
行
母
法
應
修
訂
其
他
各
項
相
關
法
規
，
以
利
地
下
水
開
發
利
用
之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之
椎
動
，
同

時
進
行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規
單
獨
研
擬
，
劃
訂
各
地
下
水
資
源
區
水
體
分
類
，
以
有
效
執
行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
並
建
立
水
井
與
監
測
井
設
置
技
術
規
範
、
地
下
水
取
樣
分
析
及
水
質
監
測
規
範
等
，
以
達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目
標
。

們•• 

L
設
立
地
下
水
監
測
系
統
長
期
觀
測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位
及
水
質
資
料

籌
設
專
責
單
位
將
各
縣
市
的
水
井
資
料
，
加
以
統
合
建
立
水
井
資
料
庫
，
並
加
強
查
核
水
井
之
使
用
情

況
。

增
設
地
下
水
監
測
井
，
由
專
責
單
位
負
責
長
期
的
水
位
、
水
質
、
地
層
下
陷
、
及
污
染
源
監
測
工
作
，
分

區
檢
討
、
規
劃
現
有
地
下
水
水
位
、
水
質
、
地
層
下
陷
監
測
系
統
之
改
善
，
並
建
立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

為
了
落
實
前
述
工
作
，
應
速
成
立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料
中
心
，
蒐
集
整
理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調
查
資

料
，
配
合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情
況
，
實
施
台
灣
地
區
水
井
普
查

。

此
外
，
設
立
區
域
性
地
下
水
監
測
系
統

，
同
時

監
測
水
位
及
水
質
，
並
加
強
沿
海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檢
測
工
作

。

2
.山
規
劃
地
下
水
保
護
區
及
污
染
管
制
區
以
防
止
地
下
水
水
質
日
漸
惡
化

由
肝
、
目
前
申
請
水
權
辦
法
過
於
鬆
施
，
對
於
地
下
水
水
文
與
地
質
、
以
及
抽
水
井
位
置
及
抽
水
量
等
尚
無

完
整
資
料
，
然
就
現
有
零
散
資
料
中
仍
可
發
現
部
分
地
區
地
下
水
水
位
劇
降
，
所
引
起
的
地
層
下
陷
及
水
質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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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問
題
，
故
亟
須
早
日
建
立
完
整
基
本
資
料
，
進
行
地
下
水
區
水
體
分
區
之
劃
定
工
作
，
以
保
護
現
況
水
質
，

並
就
分
區
的
優
先
性
、
現
況
水
質
、
涵
容
能
力
、
目
前
及
未
來
可
能
運
用
樣
的
、
土
地
利
用
現
況
、
水
文
地
質

特
性
、
背
景
水
質
、
污
染
整
治
技
術
等
詳
加
考
慮
，
劃
分
污
染
管
制
區
，
以
防
止
地
下
水
水
質
繼
續
惡
化。

在
實
施
程
序
上
，
可
先
選
定

一本
範
地
區
試
辦
，
補
充
調
查
該
優
先
示
範
區
地
下
水
水
文
地
質
資
料
，
設
立

地
下
水
水
位
及
水
質
監
測
系
統
，
規
劃
未
來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合
理
利
用
標
的
，
追
蹤
及
偵
測
地
下
水
污
染
源
，

長
期
地
全
面
性
進
行
各
項
工
作
。
基
於
所
獲
各
項
資
料
，
探
討
各
種
影
響
因
子
對
地
下
水
區
水
體
分
類
之
交
互

影
響
，
初
步
釐
訂
地
下
水
區
劃
分
原
則
及
地
下
水
體
分
類
標
準
'
舉
行
公
聽
會
廣
求
民
意
支
持
，
即
可
完
成
並

公
告
所
劃
定
的
地
下
水
保
護
區
及
污
染
管
制
區
，
分
別
由
各
主
管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管
理
工
作
。

4

嚴
格
執
行
各
項
污
染
源
管
制
以
減
輕
地
下
水
遭
受
、
污
染
之
威
脅

目
前
以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對
污
染
管
制
並
無
具
體
妥
善
對
策
，
因
此
為
減
輕
進
而
保
護
地
下
水

資
源
不
受
破
壞
，
或
整
治
已
遭
受
污
染
的
地
下
水
資
源
，
應
早
日
制
定
單
獨
的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
建
立
完

整
的
行
政
體
制
及
組
織
架
構
，
權
責
分
明
，
才
能
落
實
地
下
水
污
染
的
防
治
，
確
保
地
下
水
的
清
潔
。

各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轄
區
內
適
當
地
點
設
置
監
測
井
，
定
期
調
查
地
下
水
水
質
、
抽
水
量

及
補
注
量
，
以
為
研
判
地
下
水
污
染
狀
況
及
預
防
地
層
下
陷
的
依
據
。
若
發
現
地
下
水
遭
受
污
染
，
應
主
動
調

查
污
染
來
源
、
污
染
範
閩
、
污
染
程
度
及
判
定
污
染
責
任
，
俾
能
立
即
採
取
必
要
的
管
制
措
施
。
同
時
，
對
現

有
地
下
水
污
染
源
，
則
必
須
定
期
追
蹤
調
查
其
污
染
物
的
排
放
或
財
存
等
情
形
，
如
認
定
其
行
為
有
不
當
者
，

得
令
限
制
改
善
。

於
保
護
區
或
管
制
區
內
，
禁
止
任
何
利
用
水
井
、
滲
坑
、
裂
隙
與
溶
洞
等
，
將一
般
或
事
業

廢
水
注
入
地
下
含
水
層
中
，
至
於
各
種
不
同
地
下
水
污
染
源
，
應
針
對
其
個
別
特
性
，
分
別
訂
定
管
理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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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為
執
行
管
制
取
締
的
依
據

。

F
L加
強
實
施
地
下
水
各
項
標
的
利
用
之
管
理
工
作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主
要
利
用
於
地
表
水
不
易
取
得
、
水
質
不
良
、
或
水
量
不
足
之
處
，
包
括
農
業
用

水
、
養
殭
用
水
、
公
共
給
水
、
工
業
用
水
、
家
庭
用
水
等

。

依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於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至
八
十
年
間

針
對
彰
化
縣
、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市
、
台
南
縣
市
、
及
高
雄
縣
市
等
地
區
進
行
水
井
普
查
，
結
果
顯
示
水
井
總

數
為

一
七
0
、
四
O
九
口
，
其
中
登
記
有
水
權
的
合
法
水
井
僅

一
八
、
七
六
六
口
，
約
占

二

%
而
已
。

換
盲

之
，
大
部
分
地
下
水
井
及
其
抽
水
利
用
，
絕
大
多
數
是
在
違
規
的
狀
況
下
進
行
，
時
間

一
久
，
非
法
被
認
為
是

合
法
，
根
本
談
不
上
控
制
管
理
，
這
也
是
目
前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開
發
利
用
的
最
大
難
處
，
既
然
現
有
大

量
水
井
難
以
掌
握
處
理
，
如
何
管
制
地
下
水
的
超
抽
，
如
何
防
止
地
下
水
遭
受
污
染
，
當
然
要
束
手
無
策
了

。

因
此
，
在
節
流
的
前
提
下
，
主
管
機
關
應
針
對
各
標
的
用
戶
的
水
井
、
抽
水
量
、
分
布
狀
況
、
及
其
天
然

補
注
量
及
水
質
等
，
辦
理
全
面
性
的
調
查
工
作
，
如
此
才
能
規
劃
各
標
的
用
水
取
用
地
下
水
的
控
制
與
管
理
工

作
而
加
以
實
施

。

同
時
，
為
發
揮
區
域
性
水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
尤
其
對
養
適
用
水
與
工
業
用
水
應
以
區
域
發

展
為
前
提
而
適
當
加
以
規
劃
'
避
免
不
當
及
過
量
使
用
地
下
水
，
且
能
兼
顧
並
滿
足
各
標
的
需
求
，
以
謀
各
區

域
產
業
的
均
衡
發
展
。

n
a
-
-

趴
改
進
地
下
水
人
工
補
注
量
以
增
加
地
下
含
水
層
之
蘊
藏
量

由
於
各
流
域
上
游
地
區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的
缺
失
造
成
水
源
、
涵
養
不
良
，
河
川
中
下
游
又
有
許
多
攔
阻
蓄
水

設
施
，
如
此
影
響
中
下
游
地
區
地
下
水
的
天
然
補
注
量

。

此
外
，
土
地
使
用
對
地
形
地
質
的
改
變
，
都
市
地
區

不
斷
增
加
人
工
不
透
水
舖
面
而
減
低
地
表
水
人
滲
量
，
以
及
工
業
廢
水
或
都
市
污
水
常
匯
集
至
下
游
河
段
或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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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後
排
人
下
游
河
段
，
使
得
河
流
中
段
補
注
地
下
水
的
功
能
大
為
喪
失

。

基
於
此
，
為
考
慮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開

發
，
人
工
補
注
地
下
水
為

一
可
行
方
式
，
分
為
直
接
人
工
補
注
及
間
接
人
工
補
注
兩
種
方
法
.. 

ω
直
接
人
工
補
注
此
法
乃
以
地
表
水
灌
注
地
面
下
使
其
成
為
地
下
水
者
，
例
如
地
面
人
工
補
注
法
乃
將

地
表
水
漫
流
或
蓄
於
地
表
上
或
深
度
不
大
之
坑
或
池
中
，
使
其
人
滲
達
到
地
下
水
面
而
成
為
地
下
水
，

因
此
，
此
種
人
工
補
注
方
式
較
適
用
於
地
表
自
由
含
水
層
或
受
壓
含
水
層
的
天
然
補
注
地
區
。

另

一
方

式
為
人
工
補
注
井
法
，
較
適
用
於
含
水
層
不
露
出
地
表
的
地
區
，
尤
其
地
表
與
含
水
層
間
有
不
透
水
層

存
在
時
。

ω
間
接
人
工
補
注
此
法
乃
在
河
流
或
湖
泊
之
旁
鑿
井
抽
水
，
使
地
下
水
位
降
低
而
誘
導
河
流
或
湖
泊
中

的
水
流
入
地
下
含
水
層
成
為
地
下
水
，
增
加
地
下
水
蘊
藏
量

。

7

加
強
基
礎
及
應
用
科
技
研
究
以
發
展
地
下
水
保
育
與
復
育
技
術

為
椎
動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相
關
的
基
礎
及
應
用
性
研
究
，
以
提
供
執
行
保
育
、
管
理
及
管
制
工
作
之

依
據
，
重
要
研
究
課
題
整
理
如
下
.. 

ω
地
下
水
傳
輸
問
題
之
研
究
包
括
地
下
水
基
本
水
理
、
區
域
地
下
水
之
觀
測
與
流
動
現
象
之
模
擬
、
地

表
水
與
地
下
水
聯
合
營
運
之
最
佳
分
配
、
地
下
水
年
代
鑑
定
、
地
下
水
之
水
源
調
查
及
利
用
、
地
下
水

現
場
實
驗
技
術
、
垃
圾
掩
埋
場
對
地
下
水
之
影
響
等
。

ω
地
下
污
染
物
傳
輸
問
題
之
研
究
包
括
地
下
水
中
污
染
物
傳
輸
數
學
模
式
之
建
立
與
驗
證
、
污
染
物
滲

入
地
層
之
理
論
模
式
與
數
值
模
擬
、
污
染
源
對
地
下
水
水
質
影
響
之
預
測
方
法
、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量
測

與
監
測
及
預
測
、
污
染
源
滲
透
防
治
方
法
、
海
水
人
侵
模
式
之
建
立
與
驗
證
、
生
物
圈
對
地
下
水
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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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影
響
、
耗
鐵
菌
對
抽
水
機
危
害
及
水
井
維
護
等

。

ω
抽
水
引
致
之
地
層
下
陷
問
題
之
研
究
包
括
考
慮
抽
水
影
響
之

三
維
壓
密
理
論
、
抽
水
引
致
之
地
層
下

陷
之
模
式
及
數
值
模
擬
、
地
下
水
位
變
化
與
地
層
下
陷
之
定
量
關
係
、
台
灣
沿
海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特
性

與
預
測
方
法
、
地
層
因
土
壤
潛
變
所
引
致
之
長
期
沉
陷
問
題
、
海
埔
新
生
地
之
承
載
力
評
估
與
沉
陷
量

預
測
、
地
層
下
陷
與
地
下
結
構
物
之
互
利
問
題
、
深
淺
水
井
補
注
對
抑
止
地
層
下
陷
之
研
究
、
地
層
下

陷
與
區
域
開
發
規
劃
問
題
等
。

川
洲地
下
水
污
染
處
理
技
術
之
研
究
包
括
地
下
含
水
層
遭
受
低
溶
解
度
揮
發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污
染
之
現
場

生
物
處
理
、
地
下
含
水
層
對
無
機
性
多
相
污
染
物
之
吸
附
與
脫
附
、
利
用
固
定
生
物
膜
系
統
處
理
受
氯

盼
污
染
之
地
下
水
與
土
壤
、
地
下
水
污
染
物
被
生
物
誘
變
之
基
礎
研
究
、
危
害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之
好
氧

分
解
機
制
研
究
、
危
害
性
有
機
污
染
物
之
厭
氧
分
解
機
制
研
究
等

。

叫
水
文
地
質
調
查
方
法
之
研
究
包
括
建
立
台
灣
地
區
水
文
地
質
資
訊
系
統
、
水
文
地
質
地
層
岩
性
判
釋

及
描
述
方
法
、
地
球
物
理
井
測
方
法
在
水
文
地
質
調
查
應
用
、
同
位
素
定
年
方
法
在
水
文
地
質
調
查
應

用
、
地
下
水
監
測
井
結
構
改
進
之
研
究
、
砂
及
碟
石
層
之
粒
徑
分
布
及
孔
隙
率
與
滲
透
性
關
係
、
固
結

岩
層
之
不
連
續
面
分
布
及
孔
隙
率
與
滲
透
性
關
係
等

。

8

加
強
教
育
宣
導
以
建
立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之
全
民
共
識

地
下
水
是
重
要
的
水
資
源
，
具
有
取
用
方
便
、
水
質
良
好
、
旱
期
仍
可
供
水
、
直
接
成
本
低
廉
等
特
點
，

故
廣
被
利
用
。

然
而
在
毫
無
節
制
的
濫
抽
濫
用
情
況
下
，
衍
生
出
地
層
下
陷
、
地
下
水
源
枯
竭
等
後
果

。

地
下

水
超
抽
在
沿
海
地
區
尤
其
嚴
重
，
乃
因
該
等
地
區
產
業
發
展
及
土
地
利
用
價
值
的
限
制
，
造
成
民
眾
無
計
畫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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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無
約
束
地
任
意
抽
用
地
下
水
，
此

一
現
象
與
目
前
養
豬
廢
水
對
水
源
區
的
污
染
問
題
乃
是
同

一
心
理
因
素
，

若
欲
以
取
締
方
式
來
管
制
地
下
水
，
顯
然
不
是

一
個
絕
對
有
效
的
方
法
，
必
須
加
強
教
育
宣
導
，
以
建
立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的
全
民
共
議

。

當
然
，
任
何
不
良
的
社
會
現
象
常
與
經
濟
因
素
有
關
，
此
外
，
放
任
政
策

(
任
其

自
由
發
展

)
及
圍
堵
政
策
常
錯
失
解
決
問
題
的
較
好
時
機

。

若
再
就
現
行
既
有
法
規
觀
之
，
例
如
依
法
農
地
不

能
隨
意
變
更
為
魚
墟
、
依
法
違
規
水
井
可
以
取
締
、
依
法
在
地
下
水
管
制
區
內
不
能
增
設
水
井
、
依
法
魚
塌
不

能
申
請
專
用
電
力
等
等
，
好
似
法
律
要
件
都
其
備
了

。

但
因
決
策
單
位
及
執
行
單
位
錯
失
時
機
於
先
，
當
事
實

演
變
至
嚴
重
程
度
，
現
行
法
規
又
未
能
徹
底
執
行
，
加
以
社
會
上
對
權
利
義
務
及
法
治
觀
念
常
無
法
明
辨
遵

行
，
乃
造
成
今
日
的
所
謂
公
權
力
不
彰
，
為
求
解
決
問
題
，
教
育
與
宣
導
乃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有
效
措
施

。

( . 
/'\ 

、
士
口
五
口

、

F
V亦
云
口

台
灣
地
區
由
於
水
資
源
不
當
使
用
，
形
成
大
量
地
下
水
抽
取
，
在
沿
海
地
區
已
發
生
地
盤
下
陷
及
海
水
入

侵
或
水
質
惡
化
等
問
題
。

於
某
些
不
當
的
地
表
污
染
源
或
地
下
污
染
源
存
在
地
區
，
亦
有
地
下
水
水
質
遭
受
污

染
的
情
形
o

地
下
水

一
旦
污
染
，
可
能
造
成
永
遠
不
能
利
用
，
破
壞
國
家
水
土
資
源

。

主
管
機
關
為
防
止
地
下

水
資
源
枯
竭
及
遭
受
污
染
，
並
改
善
地
層
下
陷
情
況
，
歷
年
來
已
採
行
各
項
措
施
，
例
如
成
立
「
台
灣
省
地
下

水
管
制
督
導
小
組
」
及
「
台
灣
省
防
治
超
抽
地
下
水
專
案
研
究
小
組
」
'
經
濟
部
則
多
次
修
訂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
'
農
委
會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曾
召
開
各
級
主
管
商
討
養
殖
漁
業
之
輔
導
、
限
制
發
展

及
養
瘟
用
水
之
加
強
節
用
與
管
制
等
事
宜
，
環
保
署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十
月
擬
訂
「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規
劃
」
，
其
目
標
乃
為
保
護
地
下
水
水
質
的
安
全
使
用
，
以
維
持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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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各
部
門
或
已
依
計
畫
採
取
部
分
措
施
，
或
因
經
費
人
力
限
制
而
仍
無
法
依
計
畫
付
之
實
施
，
使
得
地

下
水
資
源
保
育
及
有
效
利
用
的
成
效
仍
不
盡
理
想
，
其
中
尤
以
地
下
水
超
抽
尚
無
法
完
全
管
制
為
目
前
最
迫
切

的
課
題
。

首
先
必
須
明
瞭
'
地
下
水
超
抽
乃
是
因
放
任
政
策
所
引
起
，
因
此
對
局
部
地
下
水
超
抽
嚴
重
地
區

(
例
如
雲
林
縣
、
嘉
義
縣
、
宜
蘭
縣
、
彰
化
縣
等
地
區

)
，
主
管
機
關
若
無
重
大
決
心
及
強
力
措
施
，
地
下
水

超
抽
的
情
況
仍
將
繼
續
惡
化

。

為
有
效
管
制
地
下
水
超
抽
，
經
濟
性
措
施
也
必
須
加
以
考
慮
採
行
，
例
如
如
何

降
低
養
瘟
業
的
外
銷
比
率
，
促
使
養
殭
面
積
不
再
擴
大
，
若
能
設
法
帶
動
沿
海
地
區
發
展
、
增
加
農
漁
業
以
外

的
就
業
機
會
、
提
高
居
民
生
活
水
準
'
均
將
有
助
於
地
下
水
超
抽
的
防
止

。

此
外
，
即
使
在
現
有
法
規
之
下
，

若
高
層
主
事
者
能
予
大
力
支
持
及
要
求
所
屬
，
避
免
人
情
關
說
及
各
層
政
治
人
物
的
干
擾
，
則
執
行
改
善
的
結

果
立
刻
可
以
顯
現
出
來

。

就
基
本
措
施
而
士
一
口
，
加
強
基
本
資
料
調
查
及
蒐
集
，
其
工
作
包
括
成
立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料
中
心
，
實

施
台
灣
地
區
水
井
普
查
、
設
立
地
下
水
水
位
、
水
質
、
地
層
下
陷
監
測
系
統

。

就
地
下
水
管
制
而
育
，
增
闢
地

下
水
替
代
水
源
，
劃
定
管
制
地
區
，
落
實
現
有
法
規
的
執
行
，
推
動
地
下
水
節
約
利
用
，
使
地
下
水
權
合
理
分

配
。

就
地
下
水
利
用
而
士
一
口
，
加
強
開
發
地
表
水
源
，
建
立
地
表
水
與
地
下
水
聯
合
運
用
體
系
，
增
加
地
下
水
補

注
量
，
於
經
濟
發
展
與
土
地
利
用
決
策
過
程
確
實
考
量
水
資
源
的
限
制

。

就
地
下
水
保
育
而
士
一口
，
經
由
各
類
媒

體
推
廣
地
下
水
保
育
宣
導
工
作
，
灌
注
地
下
水
超
抽
所
導
致
的
危
害
將
轉
成
社
會
成
本
而
增
加
全
民
負
擔
的
觀

念
，
各
重
大
建
設
加
強
實
施
對
地
下
水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水
源
區
及
山
坡
地
開
發
使
用
亦
應
加
強
評
估
及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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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以
達
地
下
水
保
育
的
目
標

。

最
後
，
就
地
下
水
管
理
而
育
，
修
訂
有
關
地
下
水
的
法
令
規
章
與
組
織
體

制
，
增
加
有
關
單
位
職
權
、
人
力
與
經
費
，
健
全
地
下
水
資
源
管
理
政
策
，
以
求
確
保
地
下
水
資
源
的
永
續
利

用七
、
誌
謝

本
文
內
容
承
蒙
有
關
單
位
提
供
許
多
基
本
資
料
及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而
成
，
尤
其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吳
總

工
程
師
建
民
、
經
建
會
都
住
處
陳
技
正
弘
由
、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企
劃
組
田
課
長
巧
玲
等
協
助
良
多
，
特
此
敬
致

謝
意
。

本
文
於
整
理
過
程
中
，
有
研
究
助
理
沈
元
中
、
陳
幸
德
、
林
淑
卿
等
參
與
工
作
，
在
此
一
併
表
示
感

謝
，
文
內
部
分
圖
表
直
接
引
用
參
考
資
料
者
雖
已
註
明
出
處
，
但
未
及
徵
求
原
作
者
或
出
版
者
同
意
，
在
此
特

予
聲
明
並
敬
表
謝
忱
。

參
考
資
料

L

會
以
松
，
地
下
水
，
中
國
土
木
水
利
工
程
學
會
，
台
北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么
陳
秋
楊
、
會
敏
中
，
數
值
模
式
應
用
於
地
下
水
資
源
管
理
之
研
究
，
第
六
屆
水
利
工
程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交
通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學
象
，
新
竹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n〈
心
經
濟
部
水
資
源
統
一
規
劃
委
員
會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資
源
，OO
l
池
水
|
O
丘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4

吳
建
氏
、
張
象
樣
，
台
灣
地
區
之
地
下
水
資
源
，
水
文
地
質
研
討
會
論
文
專
拳
，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
台



北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5
.
徐
年
盛
、
吳
先
琪
等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區
水
體
分
類
與
水
質
標
準
訂
定
可
行
性
之
研
究
，
台
灣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水
利
工
程
組
研
究
報
告
第
八
O
O
四
號
，
氏
國
八
十
年
。

G

歐
陽
M嗚
呼
、
曾
迪
箏
，
水
質
係
護
問
題
與
策
略
，
中
央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
氏
國
八
十
年。

7
.台
灣
省
環
境
保
護
局
，
台
灣
地
區
淺
層
地
下
水
污
染
現
況
調
查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

oa
謝
永
旭
、
樂
園
恕
，
台
灣
省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之
研
究

境
工
程
學
泉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彰
化
地
區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調
查
研
究
，
中
興
大
學
環

Q
U
謝
永
旭
，
台
灣
省
地
下
水
污
朵
防
治
之
研
究

雲
林
地
區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調
查
研
究
，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象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台灣區地下水之保竣與利用

肌
江
漢
金
，
宜
蘭
地
區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調
查
研
究
，
宜
搞
農
工
專
杖
，
氏
國
八
十
年
。

扎
盧
至
人
、
謝
永
旭
，
台
灣
省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之
研
究|
|

台
中
地
區
地
下
水
污
染
之
調
查
研
究
，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象
，
氏
國
八
十
一
年
。

位
林
丸
明
，
水
資
源
供
需
，
愛
護
水
資
源
研
討
會
資
料
集
，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象
，
台
中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o

u
經
濟
部
水
資
源
統
一
規
劃
委
員
會
，
中
華
民
國
水
資
源
發
展
與
地
下
水
之
利
用
，
行
政
院
第
十
一
次
科
技
顧
問
會

議
，
台
北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

u此
會
以
松
、
譯
義
鱗
，
台
灣
海
岸
地
區
地
下
水
問
趨
之
探
討
，
海
洋
地
區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利
用
叫
什
技
研
討
會
，
台
灣

大
學
水
工
試
驗
所
，
台
北
，
民
國
八
十
年
。

此
簡
俊
彥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超
扮
及
管
理
控
制
問
題
，
海
洋
地
區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利
用
科
技
研
討
會
，
台
灣
大
學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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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工
試
驗
所
，
台
北
，
氏
國
八
十
年
。

成
經
濟
部
，
台
灣
沿
海
地
區
地
層
下
陷
簡
報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刊
扎
廖
秋
學
等
，
新
園
地
區
台
泉
水
施
設
損
害
鑑
定
評
估ω
土
壤
盟
化
評
估
，
屏
求
農
業
專
科
學
校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成
孫
寧
等
，
新
園
地
區
白
來
水
施
設
損
害
鑑一定
評
估
ω
接
遍
及
蠶
食
鐘
水
質
評
估
，
屏
求
農
業
專
科
學
校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o

m
u球
弘
旬
，
沿
海
地
區
地
盤
下
陷
問
題
簡
報
資
料
，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都
市
及
位
宅
發
展
處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怕
扎
峰
會
以
杖
，
台
灣
地
區
之
地
風
情
下
陷
及
海
水
入
侯
，
水
文
地
質
研
討
會
論
文
專
笨
，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
台

北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且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
改
善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文
基
本
資
料
收
集
象
統
之
規
劃
研
究
第
一
期

.• 

屏
求
平
原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

位
台
灣
省
水
利
局
，
改
善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文
基
本
資
料
收
信
你
象
統
規
劃
研
究
第
二
期

.. 

A
口
中
地
區
、
濁
水
漢
沖
積

扇
、
嘉
南
平
原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
ι台
灣
省
水
利
局
，
改
善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文
基
本
資
料
收
集
象
統
規
劃
研
究
第
三
一
、
四
期

.. 

台
北
盆
地
、
桃
園
中

獲
A
口
地
、
新
苗
地
區
、
宜
椅
子
原
、
恆
春
平
原
，
氏
國
八
十
年。

"
此
羅
光
楣
，
地
下
水
源
污
染
之
探
查
及
偵
測
象
小
統
之
設
立
，
地
下
水
保
護
及
污
染
防
治
研
習
會
講
義
，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象
，
台
中
，
氏
國
七
十
四
年
。

紅
球
秋
磅
，
地
下
水
污
染
處
理
措
施
，
地
下
水
保
護
及
污
染
防
治
研
習
會
講
義
，
中
興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系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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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氏
國
七
十
四
年

。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現
剖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此
環
境
保
護
署
，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們
扎
台
灣
省
政
府
，
台
灣
地
區
地
下
水
觀
測
網
第
一
期
綱
要
計
盒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心
此
吳
先
琪
等
，
地
下
水
污
染
防
治
策
略
及
實
例
之
調
查
研
究
，
台
灣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
氏
國
七
十
八
年。

m
環
境
保
護
署
，
各
國
地
下
水
係
護
策
略
及
法
規
研
究
，
亞
新
工
程
顧
問
父
司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o

m
經
濟
部
，
七
十
八
年
全
國
水
利
會
議
總
報
告
，
台
北
，
氏
國
七
十
九
年
。

們
此
會
以
松
，
土
木
水
利
工
程
重
點
研
究
規
劃(
第
三
一
主
題
)

地
下
水
傳
輸
、
污
恭
與
地
層
下
陷
問
題
之
研
究
，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工
程
技
術
發
展
處
，
氏
國
八
十
年
。




